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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资格审查资料

1、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）；

2、企业资质证书副本（或带二维码的资质电子证书打印件）扫描件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

各方均须提供）；

3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扫描件（有效期内）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）；

4、项目负责人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扫描件（或带二维码的电子证书打印件）、《项目负责人安

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B 类）》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、有效期内）扫描件、招标公告发布前近三个月

社 保 证 明 扫 描 件 、 身 份 证 扫 描 件 、 负 责 人 在 “ 广 东 省 建 筑 市 场 监 管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”

（http://210.76.74.214/Project/）“关键岗位人员锁定信息-项目经理”查询的网页截图件（若有联

合体的，则由牵头人提供）；

5、按招标文件规定的项目负责人、技术负责人签字或盖章；

6、投标人无需提交纸质投标文件及有关证明、证件、证照、奖状、证书等材料原件，但必须在投

标文件中对所有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作出承诺（需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）若

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）；

7、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（联合体投标的，提供联合体协议书；独立投标人则提供非联合体投

标声明函）

8、投标人声明。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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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企业营业执照扫描件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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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企业资质证书副本（或带二维码的资质电子证书打印件）扫描件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

均须提供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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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扫描件（有效期内）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）；



13

4、项目负责人有效的建造师注册证书扫描件（或带二维码的电子证书打印件）、《项目负责人安

全生产考核合格证（B 类）》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、有效期内）扫描件、招标公告发布前近三个月

社 保 证 明 扫 描 件 、 身 份 证 扫 描 件 、 负 责 人 在 “ 广 东 省 建 筑 市 场 监 管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”

（http://210.76.74.214/Project/）“关键岗位人员锁定信息-项目经理”查询的网页截图件（若有联合体的，

则由牵头人提供）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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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

序号 条款名称 约定内容 备注

1 项目负责人 姓名：蔡朝华 注册号：粤 1442014201426013

2 技术负责人 姓名：黄国青 注册号：2017003012002

3 工期 7 个月。 按招标文件填写

4 投标有效期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算起 90 个日历天。 按招标文件填写

5 质量要求
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施工规范验收要求达到

合格标准。
按招标文件填写

6 投标下浮率 0.69 %

有 效 下 浮 率 范 围

[100%~0%]含界值，如果投

标报价高于最高投标限

价，其投标将做废标处理。

7 投标报价
大写：捌佰壹拾柒万叁仟肆佰零贰元伍角

小写：8173402.50 元

投标报价=（建安工程费用

－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

费－暂估价）×（1－下浮率）

+绿色施工安全防护措施费

+暂估价

注：小数点后保留两位有效数字。

投 标 人：深圳市金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（盖电子公章）

2023 年 10 月 11 日

注：联合体投标的，“投标人”一栏应填写各成员的单位全称，由联合体牵头人加盖电子公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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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投标人无需提交纸质投标文件及有关证明、证件、证照、奖状、证书等材料原件，但必

须在投标文件中对所有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作出承诺（需提供承诺函，

格式自拟）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均须提供）；

承诺书

致：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樟籍经济联合社（招标人）

本单位提供的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樟籍村“红侨文化+绿色发

展”项目（项目名称）投标文件中的有关证明、证件、证照、奖状、证

书等材料全部真实、合法、完整并且有效。

以上承诺如有违背，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负责。

特此承诺。

投标人： 深圳市金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（盖电子公章）

2023 年 10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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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（联合体投标的，提供联合体协议书；独立投标人则提供非联

合体投标声明函）

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函

致：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樟籍经济联合社（招标人）

我司不以联合体形式参加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樟籍村“红侨文化+绿色发展”项目（项

目名称）投标工作。

特此声明！

投标人： 深圳市金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（盖电子公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 （盖电子私章）

2023 年 10 月 11 日

注：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则无需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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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投标人声明。（若为联合体投标的，由联合体牵头人提供）

投标人声明

致： 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樟籍经济联合社（招标人）

本公司就参加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樟籍村“红侨文化+绿色发展”项目（项目名称） 投

标工作，作出郑重声明：

一、本单位保证投标材料及其后提供的一切材料都是真实的。

二、本单位保证在本项目投标中不与其他单位围标、串标，不出让投标资格，不向招标人或

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。

三、本单位声明我方不存在招标文件投标须知第1.4.3条和第1.4.4条所述情形。

以上内容本人已仔细阅读，本单位如违反上述承诺内容，愿意承担以下后果：

（1）取消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；

（2）没收本单位在本项目中的投标担保金；

（3）同意将本单位纳入不诚信投标企业名单。

投 标 人：深圳市金河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盖电子公章）

2023 年 10 月 11 日

注：1.联合体投标的，“投标人”一栏应填写各成员的单位全称，由联合体牵头人加盖电子公章。

2.联合体投标的，联合体各方需满足投标人声明内容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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